
教育局 104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桃園市是台灣與世界接軌的主要門戶，航空城計畫的推動更將使桃園市躋

身國際，成為亞太地區新一代的運籌樞鈕城市，在與世界各國合作與競爭的舞台

上，為孩子準備優質學習環境，以培育良善品格及未來關鍵能力，更是刻不容緩

的使命。 

本局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編訂 104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

與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一）12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小組規劃本市配合教育部並因應升格直轄市 12

年國民教育政策。 

   （二）推動本市市立高中社區化、均質化、優質化及積極鼓勵各校特色課程

及特色班成立。 

   （三）積極辦理 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說明會及製作相關文宣加以宣導。 

二、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暨專任專業輔導人力： 

   （一）健全學生諮商輔導中心，統籌規劃及督導本市專業輔導人員相關工作。 

   （二）增聘本市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三）增進相關人員心理衛生專業知能，提升輔導工作績效。 

三、提供幼兒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讓弱勢家庭幼兒受惠，未

來公私立比例希望可以朝 4：6的目標前進，期盼孩子能在充滿“愛”的情

境下“健康快樂”的成長，成為活潑、健康的國民。 

四、積極建置及發展資訊教育，持續推動品格教育: 

建置本市各中小學優質資訊教育環境，辦理電腦教室資訊設備汰舊換新。打

造桃園「明日學校」，推動數位學習，促進教育翻轉。持續推動學校品格教

育，建設桃園品格城市。 

五、老舊危險建物及老舊學校更新。 

六、高中學生學費補助暨獎助學金實施計畫： 

   （一）高中學生學費補助，以設籍本市符合家庭所得超過 148萬元且有 2名

以上子女，就讀高中且未獲教育部補助之學生為對象。 

   （二）獎助學金補助對象以設籍本市 6個月以上各區公所列冊登記低收入戶

之子女，其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不含研究所)、高中職及就讀本

市各國中小學生，使其順利完成學業。 

 

 



貳、年度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104 年度目

標值 

一、十二年國

民 基 本 教 育

(10%) 

 

1、免試入學報到率 

(4%) 

數據統計 當年度畢業生

報到率 

免試入學總

報 到 率 達

90% 

2、獲教育部補助之均

質化優質化特色課程

補助校數及補助經費 

(2%) 

數據統計 校數 

經費 

1.6校(1%) 

2.1,000萬

(1%) 

3、12年國民基本教育

宣導說明會 

(4%) 

數據統計 辦理宣導研習

校數 

40所國中 

二、設置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

暨專任專業輔

導人力(5%) 

 

1、本市聘任專任專業

輔 導 人 員 ( 實 際 人

數)/(應聘人數) 

(2%) 

數據統計 專任專業輔導

人員聘任情形 

75% 

2、辦理專任專業輔導

人員在職訓練至少 18

小時 

(3%) 

數據統計 辦理在職訓練

時數 

18小時 

三、增設公共

化幼兒園，推

動優質幼兒教

育(10%) 

1、增設本市公共化幼

兒園  

(3%) 

數據統計 園所數 17所 

2、增聘合格幼教教師

數 

(3%) 

數據統計 教師數 34名 

3、增加收托幼兒數 

(4%) 

數據統計 幼兒數 510名 

四、推動數位

學習，促進教

育翻轉 

(10%) 

1、國民小學參與「明

日學校」校數 

（5%） 

統計數據 參與學校全校

實施 MSSR(身教

式持續安靜閱

讀)。 

112所 

2、國民小學使用「明

日書店」系統校數 

（5%） 

統計數據 校內至少 2 班

應用「明日書

店」系統 

75所 



五、老舊危險

建物及老舊學

校更新 

(5%) 

1、一般性補助款核列

老舊危險建物及老舊

學校更新發包辦理情

形 

(5%) 

統計數據 當年度經費核

定學校發包數/

當年度經費核

定學校總數達

100% 

 

達成率 100% 

六、高中學生

學費補助暨獎

助學金實施計

畫 (10%) 

 

1、高中學生學費補助

實施計畫經費執行率 

(5%) 

數據統計 經費執行情形 經費執行率

70% 

2、小康計畫仁愛獎助

學金實施計畫經費執

行率 

(5%) 

數據統計 經費執行情形 經費執行率

100% 

 



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業務

別 

重要施政 

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概算 

(單位：千元) 

備註 

ㄧ、

中等

教育

業務 

 

1、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 

(1)以全市規劃角度發展本市

高中教育特色。 

(2)持續成立 12 年國民基本

教育推動小處規劃本市 12 年

國民基本教育政策。 

(3)積極鼓勵各校善用本身的

獨特條件，創造校園優勢，推

動優質社區高中職。 

(4)依教育部時程規劃辦理

12 年國教免試入學及特色招

生相關試務及分發事宜。 

1,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設置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暨專任

專業輔導人力 

(1)落實健全學校三級輔導體

制，設立學生諮商輔導中心，

統籌規劃及督導本市專業輔

導人員相關工作。 

(2)整合專業輔導人力及輔導

資源，提升不同專業及資源之

合作、整合、連結、支援之機

制，發揮最大輔導效益。 

(3)建立完備的輔導系統，確

保個案通報與轉介之流暢與

品質，以維護與促進學生的身

心健全發展。 

(4)學生諮商輔導中心下設駐

區專輔人員，協助本市 55 班

以下學校三級輔導工作；另本

市 55 班以上學校，依規定設

置 1名駐站專任輔導人員，目

前共增置 49名專輔人員。 

39,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3、高中學生學費

補助暨獎助學金

實施計畫 

(1)補助設籍本市滿 1 年以

上、符合家庭年所得超過 148

萬元，家中有 2名以上子女，

就讀高中且未獲教育部免學

費方案補助之學生。 

8,482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貫徹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推動目標，並符合教育機會均

等原則，協助未受教育部補助

之學生就讀高中。 

(3)加強對本市高中經濟弱勢

學生(含軍公教遺族暨傷殘榮

軍子女功勛、原住民等)之照

顧，協助勤奮向學之學生順利

完成學業。 

二、

幼兒

教育 

1、增設公共化幼

兒園，推動優質幼

兒教育 

(1)增設本市公共化幼兒園。 

(2)增聘合格幼教教師數。 

(3)增加收托幼兒數。 

16,300 中央補助

款與地方

教育發展

基金 

三、

國民

小學

教育

計畫 

1、資訊教育推動

細部計畫 

(1)市立中小學 E 化校園環境

(含數位通訊、無線上網、電
腦教室、E化專科教室等)。 

(2)校園内部網路規劃及數位
學習相關資訊軟硬體設備，更

新擴展學校對外網路頻寬。 
(3)資訊活動競賽及資訊活動

認證。 
(4)市立中小學電腦教室設備

汰舊換新及基礎維運相關事
宜。 

65,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推動數位學

習，促進教育翻轉 

(1)訂定 103-105 年度「明日
學校」計畫，推動以學生為中

心的數位學習。 
(2)補助參與「明日學校」各

校種子教師一套班級電腦設
備。 

(3)「亞卓學區 1+10」十一校
聯盟，推動「一人一機」教學

模式，補助相關資訊設備。 

15,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3、品格教育 (1)建置品格教育雲端平台。 

(2)推動教學模組增益教師課
程能力。 

(3)推動品格家庭活動精進品
格知能。 

(4)向品格典範學習表彰品格
典範。 

(5)組織校長品格教育領導專
業社群。 

（6）推動「心三美運動」落

3,6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實於生活中。 

4、加強推動國民

中小學英語教育

計畫 

(1)整合本市英語師資培育需

求，辦理師資專業訓練課程，

提升教師英語能力、精進專業

知能。 

(2)為深化課程內涵，修訂與

宣導本市國小課程綱要，並依

據本市英語課程綱要及學習

能力指標，審查與編選英語補

充教材。 

(3)辦理各項英語活動，藉以

厚實學生英語表達能力、提升

學習興趣。 

(4)整合本市外籍英語教師、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與英語村

等教學資源，辦理教師專業成

長研習，研發補充教材，製作

教學影片，培訓種子教師。 

(5)為營造全市國民中小學全

方位說英語的學習情境與機

會，持續建置英語情境教室，

塑造全英語化的模擬情境，並

充實英語圖書、教材、設備語

教學資源，提升英語教學校

能。 

35,7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四、

教育

設施 

1、補助本市所屬

學校校地取得及

租占用民地逐案

解決事宜經費 

(1)本市佔用民地學校約有

26所國中小。該等學校長期

佔用民地，引起民怨，亦影響

學校的規劃使用。 

(2)為處理本市所屬學校租、

佔用民地爭議事項，所需協議

價購經費、土地徵收費用及占

用補償金等，逐年編列預算逐

案解決。 

(3)104年度將優先解決大竹

國小、山東國小、凌雲國中等

校占用民地。 

16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老舊危險建物 為提供安全學習空間，改善教 170,000 地方教育



整建及老舊學校

更新計畫 

學環境，達成提升教育品質目

標。預計進針對老舊校園建物

的整建並進行校園整體規劃

計畫。 

發展基金 

3、提升本市老舊

校舍優質環境計

畫經費計畫 

(1)大幅改造校園整體環境，

提昇學校整體聲望，強化學校

競爭力。 

(2)利用整修經費，為空間運

用注入巧思，建置優質學習環

境，賦予舊建築重生契機，達

到校舍改觀的成效。 

(3)校園整體規劃結合綠建築

指標，重建老舊學校永續發展

環境，達到環境教育的目標。 

(4)塑造安全、友善的校園環

境，革除外界對於老舊校舍不

安觀感。 

30,147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4、辦理市屬學校

什項工程及設備

暨改善校園環境

及教學設備計畫

經費 

協助所屬學校加強地方建設

及充實教學設備，以增進地方

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

園教學環境設備暨校舍整

修，行政及教學設備汰舊換新

與購置。 

712,7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5、老舊運動場整

建計畫 

本市各校運動場多數皆已逾

使用年限，為提供師生完善優

質及安全的運動場地，逐年編

列相關預算，修繕及更新老舊

運動場場地修繕。 

10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6、本市新、改建

校舍周邊附屬設

施及教學設備充

實改善計畫 

(1)工商業發達，吸引許多就

業人口流入，是全國最年輕、

少子化影響最小的市，部分都

會地區例如中壢、平鎮、南崁

地區等新建學校與增班教室

仍有需求，又為配合航空城計

畫周邊學校遷校工程，加以老

舊學校數量多達 200所，待修

繕學校眾多，為落實校園安

全，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仍有

13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持續編列計畫經費進行校舍

及週邊附屬設施新改建與教

學設備更新之必要。 

(2)經調查 104年度需求計 14

校，19,227萬 5,970元。 

7、補助本市所屬

學校多功能運動

中心興建計畫 

(1)本市部分學校(約計 30

所)尚未設置活動中心或風雨

教室(球場)，致雨天或大型活

動無法以提供學生優質活動

空間，滿足學生學習活動需

求。 

(2)活動中心或風雨教室(球

場)興建完成後，提供學校辦

理大型活動空間、解決學生雨

天活動課程的問題，提升學習

環境品質。 

10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8、本市所屬學校

建物消防設備修

繕 

依據消防法第九條規定，應設

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

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

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設

備。 

1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9、本市所屬學校

建築物公共安全

申報及改善 

(1)依「建築物公共檢查簽證

及申報辦法」，本府每 4年統

一辦理全市學校之建物公安

檢查申報。 

(2)補助本市各國民中小學建

築物公共安全改善經費,以維

護校園安全。 

25,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0、本市契約高壓

用電學校電費(含

設備維護)及電源

改善經費 

為期因應及滿足本市學校採

契約容量供電之電費，以維護

校務運作正常，補助市內契約

用電學校電費（含設備維護

費）及電源改善。 

22,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1、更新本市所屬

學校學生課桌椅 

依據教育部規定，使其學童養

成良好閱讀及書寫姿勢，確保

骨骼發展健全，逐步汰換學生

新型課桌椅。 

8,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2、補助本市承接 因應裁併校交通車解決本市 7,000 地方教育



學校交通車費用 偏遠地區交通不便學校學生

就讀。 

發展基金 

13、本市所屬學校

辦理整合空間與

發展特色學校 

配合教育部「整合空間資源與

發展特色學校」補助計畫，本

府另針對獲獎學校給予一定

比例之補助款，以激勵各校參

與。 

5,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4、補助改善國中

小無障礙環境相

關設施 

使校園環境設施符合「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打造

安全無礙的學習環境，落實照

護身障學童並使任何人在校

園內均可自在行動，建構優質

的校園空間。 

9,276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5、補助本市所屬

學校亮綠校顏計

畫 

學校綠圍籬、屋頂薄層綠化。 1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6、本市所屬學校

興修建教室等工

程規劃設計費 

本市所屬學校興建校舍、教室

等工程規劃設計費及依據議

會建議事項，評估籌設學校等

先期評估規劃。 

1,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7、本市老舊廁所

及環境衛生改善

計畫 

由於校園人數眾多，相對廁所

使用頻率極高，環境衛生維持

亦相對不易，廁所隔間門及五

金零件等在高使用率下極易

損壞。 另部分廁所採光及通

風設計不良，使得環境顯現陰

暗潮濕，加深學童產生懼怕心

理與排斥在校使用廁所，嚴重

影響學童身心健康。 

10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8、補助本市市立

高中及國民中小

學縮短校際落差

實施計畫 

(1)為協助偏遠及總量管制周

邊學校縮短校際資源落差，改

善校園整體軟硬設備之教學

環境，建立辦學特色，減緩學

區內學生外流。 

(2)補助學校特色課程、社

團、營隊及比賽等所需相關軟

硬體設備及行政業務費，以及

其他推動學校特色、降低學生

3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外流相關事項之費用。 

(3)挹注學校資源協助營造校

舍空間美學化與活化利閒置

空間，以吸引學生就近入學。 

19、老舊校舍詳細

評估經費 

本市公立國中小校舍總計有

1,655棟，老舊校舍計有

1,336棟，比率約佔 80.7％，

為維護老舊校舍安全，就 88

年以前興建完成之校舍全面

檢視進行初、詳評。經初步評

估結果，需進一步辦理詳細評

估之校舍有 38棟校舍，所需

經費約 16,000千元。 

5,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0、本市老舊校舍

補強工程安置計

畫經費 

本市市立學校辦理老舊校舍

補強工程,為因應工程之進

行,相關行政辦公室、教學教

室及設備、管線等須遷移安

置,以維護師生安全及受教權

益。 

5,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1、老舊校舍及結

構補強規劃設計

(不含監造)經費

暨童軍營地及戶

外教育場所設置

計畫規劃設計經

費 

(1)本市公立國中小校舍總計

有 1,655棟，老舊校舍計有

1,336棟，比率約佔 80.7％，

為維護老舊校舍安全，就 88

年以前興建完成之校舍全面

檢視進行初、詳評。 

(2)自 98年起逐年編列初、詳

評經費，投入 1億 8,091萬

元，又經詳評後結果因耐震能

力不足需改善者共有 153

棟，其中依成果報告建議需先

進行補強設計有 56棟，為利

各校舍之補強工程，爰提補強

規劃設計（不含監造）經費，

以利爭取教育部補強工程款

及提高改善之執行率。 

8,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2、本市校舍防水

隔熱改善計畫 

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地區，夏

季高溫多雨潮濕，鋼筋混凝土

建物易受高溫多雨天候影響

17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而劣化且容易吸熱、散熱慢，

造成室內環境悶熱， 又屋頂

層因混凝土毛隙現象及自然

反覆侵蝕材質劣化、排水不

良，進而發生漏水、鋼筋、建

物保護層剝落；為改善本市校

舍防水隔熱功能，以增進室內

學習環境及延長建物使用年

限。 

23、補助本市所屬

學校空餘教室活

化計畫 

近年受少子化影響，學校漸有

減班、空餘教室未使用之情

況，為能將空餘教室予以活化

善加利用，除優先提供校內師

生教學利用或社團使用外，亦

配合公共政策推動加以規劃

使用，如幼兒園及老人樂齡中

心等，並開放予鄰近社區居民

利用，俾利資源能有效運用及

達到學校社區化之雙贏成效。 

3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4、補助本市所屬

學校偏遠地區老

舊宿舍(職務、學

生)整建經費 

本市所屬偏遠地區學校，因學

生就學不易及位處地理位置

不佳之教師提供之教師及學

生宿舍，經統計本市偏遠學校

達 44所，經多次會勘發現，

偏遠學校多因位理位置不佳

(如海邊、山區)宿舍長海因海

風侵蝕及多雨潮濕之氣侯因

素，造成多處漏水、牆壁油漆

剝落及設備老舊及年久失

修，又因上述地區屬於沿海及

偏遠山區，交通不便，致使教

師及學生進駐學校宿舍之需

求日益提高，惟礙於宿舍硬體

亟待修繕、設備急需擴充，故

辦理整修偏遠地區教師及學

生宿舍修繕計畫。 

22,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5、補助本市所屬

學校校舍耐震能

(1)依據 103年 4月 15日「教

育部 103年督導各級學校(管

10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力補強工程(含設

計監造)經費 

所)辦理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

評估及補強方案執行成效第

1次檢討會議」主席指裁事

項：略以..請各市(市)政府優

先提報高震損風險校舍執行

補強設計及工程，以利達成

105年完成高震損風險校舍

補強之目標。 

(2)本市截至 103年度已完成

補強設計，但尚未執行工程之

校舍中，屬高震損風險校舍

(CDR＜0.5)數量計有 15 

棟，屬中高震損風險校舍(CDR

＜0.5~0.6)數量計有 18 

棟、(CDR＜0.6-0.7)計 6棟、

(CDR＜0.7-0.8)計 18棟。 

(3)根據教育部民國 99 年 9 

月 21 日臺國(一)字第

0990162278 號函，補強工程

參考單價計價公式估算：（一）

屬高震損風險 15 棟校舍補

強工程所需經費合計約 1億

921萬元，優先爭取教育部補

助，本局需自籌 10%經費

1,092萬元。（二）屬中高震

損風險 42棟校舍補強工程所

需經費合計約 3億元。 

(4)考量當年度 1校多棟執行

困難，須分期分棟進行，故未

全部匡列，擬於 104年度先行

編列 1億元（含補助分攤）辦

理，其餘 105年完成，以達成

目標。 

五、

社會

教育

業務 

1、辦理補習班業

務及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業務 

辦理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管理、電腦網路維護

更新、教育登階計畫、公共安

全講習及座談會、審議委員

會、印製一次告知單及宣導

1,6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500) 

中央補助

款(100) 



品、教育訓練等。 

2、辦理交通安全

教育相關業務                                                                                                                                                                                                                                               

辦理交通安全種子教師研

習、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安全

學區推廣、學生上下學維護研

習、導護人員輔導研習、安全

配備採購、交通安全教育表

揚、設置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資

源中心、課後接送車文宣。 

1,5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500) 

3、辦理社區大學

業務 

辦理社區大學營運經費、委外

採購、固定校區行銷、成教師

資及行政人員研習、學習成果

展、社區大學輔導訪視、評鑑

及推廣終身學習相關活動。 

18,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8,000)   

中央補助

款

(10,000) 

4、辦理原住民族

部落大學業務 

辦理部落大學營運經費、學習

成果展、課程審查、部落大學

輔導訪視、評鑑及推廣原住民

終身學習相關活動。 

 

 

6,4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3,700) 

 中央補

助款

(2,700) 

5、辦理外籍配偶

及新移民成人教

育活動 

辦理外配及新移民基本研習

班、輔導訪視及相關推廣活

動。 

5,2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3,600) 

中央補助

款

(1,600) 

6、辦理高齡教育

業務 

辦理樂齡學習中心營運經

費、各類研習、學習成果展、

輔導訪視及評鑑活動。 

5,5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000)

、中央補

助款

(4,500) 

7、辦理特殊優良

教育人員遴選表

揚、敬師系列活動 

(1)教師節紀念品。 

(2)師鐸獎遴選。 

(3)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 

(4)特殊優良教師遴選。 

(5)杏壇新星教師遴選。 

(6)教師節表揚。 

3,45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7)紀念專輯製作。 

8、辦理各項藝文

競賽及活動 

(1)全市語文競賽。 

(2)全市學生音樂比賽。 

(3)全市學生舞蹈比賽。 

(4)全市學生美術比賽。 

(5)發展童軍教育及各項童軍

活動。 

(6)一校一藝團等藝文活動。 

(7)教育創意系列競賽。 

20,5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9、辦理市民大學

業務 

委託區公所辦理市民大學業

務。 

18,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0、教師節代金 鼓勵本市戮力耕耘有具體貢

獻之教師，預計發放人數計 2

萬 9,000人。 

  17,4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六、

體育

保健

業務 

1、推動本市游泳

中長程計畫 
(1)依據教育部游泳能力分級

指標，作為各校游泳課程教學

及檢測依據，並實施國小畢業

生游泳能力檢測制度。 

(2)補助本市所屬小學四、五

年級及國中一年級學生接受

游泳教學費用。 

(3)辦理 2次以上教師游泳教

學研習，提昇體育教師游泳教

學的專業能力。 

(4)開放學校游泳池設施，發

揮資源共享最大效益。運用社

區資源推動學校游泳教學，推

廣水域安全教育。 

（5）提昇學生游泳能力，目

標為 55％以上學生具備水中

自救的基本能力。 

3,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推動學校環境

教育業務 

 

(1)推動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計畫。 

(2)辦理學校永續發展與環境

教育訪視計畫。 

3,4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3)推動埤塘生態教學活動計

畫。 

(4)辦理多元媒材環境教育教

學活動。 

3、校園用水設施

管理維護改善計

畫 

 

(1)網路調查並彙整各校現有

之「校園用水」設施，是否有

不良而待改善之處。 

(2)請學校依現況提報「飲用

水設備改善計畫評估報告」，

並據此進行書面初審。 

(3)成立審議委員會：協助各

校申請補助計畫之會勘及審

查。 

(4)依書面初審結果，進行現

場會勘，並依現場會勘結果，

進行複審，並依輕重緩急之順

利，由市府相關經費補助，協

助各校改善。 

3,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七、

特殊

教育

工作 

1、資優教育工作 (1)依據本市 104-106 年度特

殊教育中程實施計畫，推動各

項資賦優異教育計畫。 

(2)為推動資優教育正常化發

展，除藝術才能班得集中編班

外，學術性項類資優生一律採

分散安置方式，並採觀察、推

薦、初審、初選、複選及綜合

研判等程序進行鑑定。 

(3)本市資優教育辦理方式包

含設立資優班、推動資優方

案、縮短修業年限、未足齡資

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學等。 

10,928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2、身心障礙學生

教育福利措施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福

利，由各校依各項補助申辦時

程及申請方式協助學生請

領，補助項目如下： 

50,000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1)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就讀市立高中及私

立國民中小學學雜費減免補

助。 

(2)身心障礙學生教科書籍補

助。 

(3)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 

(4)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 

(5)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租車方

案。 

 


